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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 31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
议，会议听取了一批法律法规修订案及草
案，最引人瞩目的是关于民法总则的内容，
其中对胎儿的民事权利进行了相应的规
定，新的民法总则将在 2017 年通过

小女子勇于拿起法律武器
为未出生的宝宝维权成功

2014 年 11 月 4 日，30 岁女子阿云
等来的不是足月儿子出生的喜讯，而是
胎儿窒息殒命的噩耗。从那一天开始，
为了给没有出生的儿子讨个说法，阿云
走上了医疗纠纷诉讼的维权道路。

怀孕38周
应该可以保住的孩子没了
阿云是在柳州市某医院检查时发

现自己怀孕的，之后，便一直在该医院
产检。同年11月4日，阿云例行到该院
检查，此时，她怀孕已38周零6天，门诊
胎监反复提示可疑，医院方面考虑胎儿
窘迫，建议阿云住院。当日，阿云便办
理了住院手续，然而，次日阿云腹中胎
儿被诊断为死胎。

起诉医院讨要说法
“这一年多我们一直在打官司，为

宝宝讨个说法。”阿云说，出事后，她和
家人均认为医院存在过错。2015 年 6
月，夫妻俩一纸诉状将涉事医院起诉到
法院。

诉讼中，阿云一方认为，医院在
2014 年 11 月 4 日 10 时 07 分和 11 时 01
分的检查中已经发现可疑问题，直至当
日15时17分和16时06分，该问题一直
存在。然而，阿云住院后，自当日17时
45 分至 19 时 15 分时段一直在进行检
查，胎心音也在该时段从 130 下降到
120，直到109（正常数值为130～160），

这么长的时间医院没有及时采取有效
措施抢救阿云腹中胎儿，任由事态继续
发展，直至当日19时40分测不到胎儿
心跳。即便如此，上述情况仍然没有引
起医院的任何重视，没有建议阿云提前
分娩，而是在1个多小时后检查结果显
示可能为死胎”

事后，经广西科技大学医学院病理
研究室、柳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法医室
对死亡胎儿进行解剖并出具相关报告，
证实胎儿为健康正常男婴，系高度扭转
螺旋状脐带出血而导致死亡。

阿云一方认为，医院仅进行简单的
胎心检测，在明知有异常的情况下一直
没有采取有效的诊疗措施，致使已经足
月完全可以通过剖腹产出生的健康胎
儿，因高度扭转螺旋状脐带出血死于母
亲腹中，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严重过
错，应当赔偿损失。

一审判赔1.1万元
案件一审中，柳州市某医院辩称，

胎儿在法律上无人格权，不属于公民，
胎儿死亡是生物意义上的死亡，不属于
公民死亡，因此，阿云一方主张的丧葬
费、死亡赔偿金无法律依据。此外，医
院认为，胎儿因脐带高度扭转螺旋状卷
曲引起窒息造成死亡，是自身病例引
起，不是诊疗行为造成，而医院的诊疗
行为没有违反诊疗规范，希望法院来判

定责任比例。
2016 年 2 月，经法院委托，司法鉴

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认为医院存
在未能进行及时、有效的胎心检测，未
尽对病情的危险性加以谨慎注意的义
务，诊疗行为欠规范，漏诊急性胎儿窘
迫的医疗过失；医疗过失行为对损害后
果发生属于次要作用，建议医院的过错
参与度为25%左右。

法院采纳了司法鉴定部门的意
见。2016年8月，一审法院对案件作出
判决,判定医院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
25%，赔偿阿云一方医疗门诊费、误工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火化费、鉴定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1万
余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 8000 元。
而阿云一方诉请的丧葬费、死亡赔偿
金，因胎儿未出生已死亡，于法无据，法
院不予支持。

二审判决提高赔偿
阿云一方不服一审判决，认为一审

法院对精神损害抚慰金标准的确定过
低，不足以抚慰她和家人的悲痛，遂向
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16年11月1日，案件二审时阿云
索性没有请律师。庭审中，阿云哭诉自
己事发当日在医院遭遇的无助与无奈，
认为医院严重过错导致她身体健康遭
受损害，原本可以通过剖腹手术顺利降

生的胎儿死于腹中，对她造成极为严重
的精神创伤。与此同时，阿云也直言这
次生产经历给她造成了严重的健康损
害，导致身体虚弱，即便 2015 年、2016
年两度怀孕，也均未能保住胎儿。而一
审法院仅仅确定被上诉人赔偿原告精
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有失公道。

11 月 29 日，阿云拿到了柳州市中
院作出的案件二审判决。柳州中院在
审理该案后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医院
一方过错责任比例过低，应以 30%为
宜，而在精神损害抚慰金方面，中院认
为，阿云所怀胎儿已是孕38周零6天，
系足月胎儿，因医院存在一定诊疗过
错，导致阿云成为母亲的愿望落空，身
心遭受重大打击，造成巨大精神创伤，
法院根据医院的过错程度、侵权人的
经济赔偿责任能力、阿云的精神损伤
程度以及社会影响等情节，酌定医院
赔偿阿云一方精神损害抚慰金 2.8 万
元。最终，中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
判柳州市某医院赔偿阿云一方各项损
失3.2万余元。

阿云说，自己经历了这样的“丧子”
之痛后发现，自己身边也有朋友、同学
在怀孕几个月后保不住胎儿的，虽然原
因不一，但是与她遭遇同样情况的也
有，而她的遭遇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周仁超

离婚后的中奖彩票如何分割
刚离婚，就暴富。一位男子中500万元之后第

一件事就是与妻子离婚。那么在离婚后，这500万
元奖金是否能由该男子一个人独享？法律上对这
笔意外之财如何界定？

袁女士与老公熊先生发生争吵，随后带着女儿
回了娘家。在两人冷战几个月后，熊先生提出离
婚，并表示要马上办理手续。袁女士提出是否能再
等一年，等女儿参加完一个重要的考试再办理，却
遭到了拒绝。于是袁女士只能与熊先生办理了离
婚手续。但是离婚几天后，袁女士从朋友处得知，
原来熊先生中了500万元大奖，而就在他俩离婚的
第二天，熊先生就去体彩中心领了奖金。袁女士认
为，熊先生之所以着急离婚就是不想让自己得到这
笔奖金，才设计逼自己离了婚。袁女士十分气愤，
找到熊先生要求平分这笔高额奖金，但是熊先生坚
称彩票是自己母亲所买，并不是他的。

一审法院认为，袁女士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彩
票系熊先生购买，中奖奖金不宜以夫妻共同财产进
行分割，而应认定为是熊先生、袁女士和熊先生父
母四人的家庭共同财产，判决袁女士分得奖金115
万元，袁女士不服提起上诉。经法院审理后认为，
综合购买彩票、熊先生与袁女士离婚及兑奖的时间
先后以及离婚协议内容等情形，认定中奖彩票为熊
先生购买，兑奖所得460万元属夫妻共同财产。二
审改判由熊先生支付袁女士彩票奖金230万元。

彩票奖金是家庭共有财产还是夫妻共
同财产？

对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区分所有权，除《婚姻
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一
方的财产分别进行了界定外，对于其他家庭成员之
间的财产区分所有权，我国法律尚无明确规定。《民
法通则》及《物权法》仅对共有财产的管理、分配等
作出了规定，亦没有对其他家庭成员财产的共有关
系进行法律拟制。审判实践中，将下列情形原则上
认定为家庭成员共有财产，并按照相应原则进行分
配：(一)其他法律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比如，继承发
生后遗产分配前共有与分配关系从继承法的相关
规定，死亡保险金、赔偿金的共有与分配关系比照
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二)家庭成员约定共有的从其约
定;(三)共同劳动、共同经营所得。共同管理的财产，
归参与经营、劳动的人员共同所有，有约定的按约
定分配，无约定的等额分配，比如农村家庭成员共
同建房，家庭共同经营、共同投资所得; (四)以家庭
为单位，以家庭成员资格取得的财产。主要适用于
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权、征地安置补偿、宅基
地拆迁安置补偿等。对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财
产区分所有权的界定，应遵循《物权法》的一般权属
原则，即不动产的登记人、动产占有人即为所有人。

在本案中，熊先生在与袁女士婚姻存续期间购
买的彩票，虽然在离婚次日才兑奖，但是在离婚前
熊先生已明知彩票中奖，其彩票中奖的利益在婚姻
存续期间已能预期。彩票奖金属于《婚姻法》第十
七条第(二)项规定的经营收益，应当认定彩票奖金
属于熊先生与袁女士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

离婚时平分彩票，一方的彩票中奖，该
奖金是否需要分割？

黄某与妻子李某2015年10月经法院判决离婚，
根据生效判决，双方平分共同财产。黄某和李某在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4000元彩票，双方各分得
价值2000元的彩票。但是在当年12月份的开奖中，
分给黄某的彩票中有一张中奖，得奖金5万元。该
奖金怎么分配？

根据《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规定：“财产所有
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
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转
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依此规定，彩票已由黄某夫妻共同财产转移为黄某
的个人财产。虽然彩票在黄某夫妻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是共同财产，但在黄某和李某离婚时，依法院
的判决彩票成为黄某的个人财产。本案中中奖奖
金属于法定孳息，法定孳息的所有权附属于原物的
所有权，因此中奖奖金属于黄某的个人财产。

吕斌

公章也会“作弊赖账”法官明察秋毫还公道

不给员工缴医保，既输官司又赔钱

日前，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通报
了一起劳动争议案件，一企业因为没给
员工缴纳医保，员工受伤后向用人单位
索赔，结果法院一审判决员工的医保损
失都由这家单位承担。

2010年7月，江西籍外来建设者张
先生进入绍兴市某公司工作，出于种种

原因，企业并未为张先生缴纳医疗保
险。2014 年 1 月 10 日，张先生突发疾
病，经诊断为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共支付门诊医疗费4585元和住院医疗
费 111648 元。期间，张先生向公司借
款4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

2014年3月5日，张先生向人社部
门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他未参加医
保的损失。后经人社部门仲裁，参照目
前医保政策企业在职医保参保人员报
销比例计算，公司应支付张先生医疗费
76375元，还应支付未发的工资，并补缴
相关保险。

对这一仲裁，公司并不认同。2014
年 6 月，公司起诉至柯桥区人民法院，
要求驳回为张先生支付 76375 元医疗
费的裁决。

该公司认为，之所以没有给张先生
缴纳医疗保险，是因为张先生要求将医
疗保险费每月发放到他的工资中，从这
个意义上讲，张先生其实已经在公司享
受每年 5619 元的医保费用。另外，张
先生已经参加了江西的医疗保险，无法
在本地参加医保。

这一说法遭到了张先生的否认。

张先生在答辩中称，公司所说的他要求
将医疗保险费发到每月工资中并不是
事实，而且这种方式也不符合法律规
定。另外，公司出示的张先生自愿放弃
缴纳五项保险的劳动合同，也不符合国
家规定。

众所周知，我国法律对于企业为员
工缴纳社保有明确规定。如《社会保险
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职工应当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由用人单位和
职工按照国家规定共同缴纳基本医疗
保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
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
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
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
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基于这些法律条文，法官认为，为
职工缴纳医疗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
义务。作为用人单位，公司没有依法为
张先生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致使其因病
治疗支出的医疗费无法向社保部门理
赔，由此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由公司赔
偿给张先生。

对于公司方主张张先生自愿放弃
医疗保险缴纳且医疗保险费已发放至
被告工资中，因此无需再为其缴纳医疗
保险的说法，法官认为没有事实与法律
依据，不予采纳。对于公司方提出的张
先生已在原籍参加医保，无法在本地参
加医保的说法，法院称，张先生原籍与
本地是不同统筹地区，即使张先生在原
籍已参加了医疗保险，也不影响在本地
参加医疗保险，公司方主张的理由不成
立。

据此，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公
司的诉讼请求，公司方应支付张先生的
工资 11307 元和因未缴纳医疗保险导
致的损失76375元，两项合计87682元，
扣除 4 万元借款，公司方还应支付
47682元。

对此，柯桥区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表示，根据国家有关法规，企业要为
员工缴纳医保，但不少员工为了眼前利
益，会要求用人单位将这笔钱打入工
资，用人单位出于各种因素考虑，往往
也会“照办”。不过，一定要提醒这些用
人单位，果真这么做了，就留下了祸患。

钟伟裴金红

委托加工模具收货后却又拖欠费
用不付，被加工户诉至法庭竟矢口否认
加工事实。日前，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
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加工合同纠纷案，在
法官搜集的证据面前，收货商家只得如
数支付了全部加工款。

这是一起加工合同纠纷案。原告
陈某是模具加工户，起诉被告意连公司
拖欠加工费2.1万元。法庭上，被告代
理律师一口否认了涉案公司与原告有
业务往来。从陈某提供的一叠加工单
看，上面的公章除了一张是“台州市意
连公司”，其他都是“浙江意连公司”，而

本案被告的工商登记名称为“台州市黄
岩意连公司”，名称的确不一样。陈某
一看，也傻了眼。加工单上面均有收货
人员的签名，但被告律师对这些签名表
示不认识。

本案从原、被告的陈述和举证来
看，原告败诉的可能性较大，但经办该
案的黄法官凭借职业敏感性，推测被告
公司的公章有“文章”，即故意篆刻相似
公司名的加工公章，企图逃避加工费
用。该案没有当庭宣判。

庭审结束后，黄法官去社保中心依
法调取涉案加工单上签名人员的社保

记录。不出所料，加工单上的签名人员
均在被告公司参保至今，即意味着与陈
某发生业务关系的是被告公司的工作
人员。掌握证据后，黄法官心里有了
底，电话告知被告律师立即支付涉案加
工费。被告公司因此有了察觉，马上换
了口气主动提出调解，请求减少支付加
工费。黄法官当下严词厉色地指出被
告弄虚作假的行为，在不诚信之后如果
还少付加工费，其违法成本太低，因此
加工费一分不能少。

最终，被告公司迫于法律的压力承
认了让陈某加工模具的事实，当即如数

支付所欠加工费，陈某收款后向法院提
起撤诉申请。

在此法官提醒：当事人在经济交易
中，无论是签订合同还是出具借条、欠
条、加工结算单等凭据，一定要核实清
楚对方身份，确认交易凭证上签字、盖
章的自然人名字、法人名称准确完整，
以防对方以名字不同、主体不一致为由
否认债务。如果发生纠纷，在没有凭据
印证的情况下，债权人的诉请将很难得
到法院的支持。

林静 黄磊


